
心肺复苏培训项目实施流程

第一条 微笑公益和美国心脏协会、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

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合作，开创了国内公益

机构开展心肺复苏培训班的先河。培训班旨在提高公众急

救意识，普及公众专业急救知识。基金会一共开办了近

20 期培训班，免费培训了 2000 多名学员。

第二条 定期召开项目阶段性工作报告，及时向基金会秘书处及理

事会汇报项目实施进展及绩效完成情况；

第三条 项目参与方须严格遵守相关保密规定：不得擅自复制、泄

露或以任何形式剽窃项目相关内容；不得泄露未经批准公

示的评审结果。

第四条 基金会根据项目合作协议条款、项目进度、项目实施结果，

向项目实施单位拨付项目资金，项目实施单位向基金会提

供合理有效的发票；

第五条 项目实施单位按照实施情况对项目资金实行报账制管理。

每笔开支必须经项目负责人审批核准后方能报销，确保项



目资金的合法、合理、规范、高效使用；

第六条 基金会项目部应会同财务部对项目实施单位与资金使用

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并向秘书处和理事会汇报项目完结

财务报告；

第七条 申请拨款前，项目负责人或实施单位须向基金会提交项目

完结报告，基金会项目部会同财务部审查无误后，方可拨

款；

第八条 项目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应接受上级财政部门、业务主管部

分、登记机关和基金会监事会的检查与监督，项目负责人

应积极配合并提供有关材料。

第九条 项目负责人定期汇报项目进展，报秘书处及理事会批准，

评估项目执行进展情况；

第十条 项目结束后，由基金会秘书处及理事会对项目实施结果进

行评估并提出整改意见。经评估项目为不合格的，造成严

重损失或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除弥补项目损失外，还

要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追究项目负责人的责任；



第十一条 项目结束后，须形成项目总结，总结项目优缺点，评价

项目效果，指导后续项目的开展。所有项目文件由项目部

统一备案，并在基金会档案管理系统中备份。


